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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基督少年軍 

導師、中級組及高級組隊員步操訓練之新安排 
 

 

1. 中級組及高級組隊員步操獎章訓練及考核 

1.1 步操章一級及十架章之步操訓練及考核 

1.1.1 步操章一級及十架章步操訓練須由持有“進深步操訓練課程”證書、持有步操章二級或已

完成橄欖章步操訓練部份的導師或隊員教授。(設過渡期，於 2018 年 4 月 1 日正式生效。) 

1.1.2 分隊必須提交筆試試卷(電腦檔)給總部存檔。(於 2018 年 4 月 1 日正式生效。) 

1.1.3 在分隊進行訓練或自行審核「實習試」時，如有需要，歡迎分隊邀請步操專責小組安排現

役合資格步操教練擔任外派觀察員到其分隊作交流，目的主要是透過觀察了解導師的教授

情況/隊員的步操水準/考核過程；外派觀察員會按情況作出即場指導，並將報告交回步操

專責小組，小組亦會按需要，向相關分隊作出步操技巧方面的提醒及指導，以讓分隊能提

升步操教學的質素。(於 2018 年 4 月 1 日正式生效。) 

  

1.2 步操章二、三級及橄欖章、荊冕章之步操訓練及考核 

1.2.1 步操章二、三級章及橄欖章、荊冕章之步操訓練須由持有“步操教練訓練課程”證書的導

師或“步操教練訓練課程”的實習導師教授。(設過渡期，於 2018 年 4 月 1 日正式生效) 

1.2.2 實習試的考核次數由一年 5次逐步增至一年 10 次(筆試次數則維持每年 5次)。(於 2017 年

第一期中央考核正式生效) 

1.2.3 隊員若參加步操章三級及荊冕章之步操實習試考核，必須自行安排 3 位隊員協助進行模擬

教學部份(如該次考核之三級考生人數眾多，總部會將協助隊員的人數作出調節，並個別通

知應考分隊)。(於 2017 年第一期中央考核正式生效) 

1.2.4 現時步操章二級的實習試，總分為 100 分(50 分為合格)，為鼓勵隊員透過參加總部/分區

安排的對外步操服務及交流活動以擴闊步操的視野，隊員如在完成步操章一級後至報考步

操章二級實習試前參加及完成*1 次總部/分區安排的對外步操服務及交流活動，將可額外獲

得 10 分奬勵分。 

例子 1：A 隊員在步操章二級的實習試中考獲 70 分，而該隊員在報考實習試前已完成一次

總部安排的對外步操服務，該隊員最後取得的實習試分數為 80 分。 

例子 2：B 隊員在步操章二級的實習試中考獲 45 分，而該隊員在報考實習試前已完成一次

總部安排的對外步操服務，該隊員最後取得的實習試分數為 55 分。 

例子 3：C 隊員在步操章二級的實習試中考獲 80 分，而該隊員在報考實習試前並沒有參加

任何總部安排的對外步操服務，該隊員最後取得的實習試分數為 80 分。 

  

總部/分區安排的對外步操服務及交流活動包括：升旗禮、其他制服團隊或外間機構邀請擔

任步操小隊、聯合其他制服團隊舉辦之步操交流活動、非所屬分隊舉辦的步操表演等。而
*1 次的對外步操服務及交流活動是包括該活動所安排之步操訓練/綵排及實際服務。 

(於 2018 年第一期中央考核實習試正式生效) 

 
註 1：隊員可參加多於 1次的對外步操服務及交流活動，但不論參加次數多少，步操章二級實習試的額外獎 

   勵分數則只會作 10 分計算，不會有任何分數的累積。 

註 2：如隊員沒有參與對外步操服務及交流活動而在步操章二級實習試不合格，該隊員可自行選擇在下一次 

   實習試補考前參與一次對外步操服務及交流活動，以取得此額外獎勵分數在下一次補考中作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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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導師步操訓練制度 

2.1 導師基本訓練課程-步操體驗課程(10 小時) 

2.1.1 持步操章一級或已完成十架章步操訓練部份的隊員或導師，可豁免修讀此課程，但必須參

加最後一堂考核，合格者才可獲確認完成相關課堂；不合格者則須重新報讀下一期的步操

體驗課程。 

 
 

2.2 基本步操訓練課程(18 小時) 

2.2.1 持步操章一級或已完成十架章步操訓練部份，並已完成導師基本訓練課程-步操體驗課程的

導師，可豁免修讀此課程，但必須參加最後一堂考核，合格者才可獲頒相關證書；不合格

者可於下一期的課程再次參加考核或報讀基本步操訓練課程。 

如導師於其他制服團隊或紀律部隊持有同等資歷，可遞交證明文件申請豁免修讀此課程，

但必須參加最後一堂考核，合格者才可獲頒相關證書；不合格者可於下一期的課程再次參

加考核或報讀基本步操訓練課程。 

 

2.3 進深步操訓練課程(22 小時) 

2.3.1 持步操章二/三級或已完成橄欖章/荊冕章步操訓練部份的導師，可豁免修讀此課程，但必

須參加最後一堂考核，合格者才可獲頒相關證書；不合格者可於下一期的課程再次參加考

核或報讀進深步操訓練課程。 

如導師於其他制服團隊或紀律部隊持有同等資歷，可遞交證明文件申請豁免修讀此課程，

但必須參加最後一堂考核，合格者才可獲頒相關證書；不合格者可於下一期的課程再次參

加考核或報讀進深步操訓練課程。 

2.3.2 在課程的合格等級以上增設優異等級，凡以優異等級完成課程之學員，可直接報讀步操教

練課程。(優異等級指筆試及實習試均達 70 分或以上) 

2.3.3 課程的理論內容增加步操一級實習試考核及草擬筆試試卷技巧。 

  

2.4 步操教練訓練課程(20 小時) 

2.4.1 凡在進深步操課程以優異等級完成課程之學員，可直接報讀此課程。(優異等級指筆試及實

習試均達 70 分或以上) 

2.4.2 持有進深步操課程證書但未達優異等級的學員，需先修讀步操教練訓練課程技巧先修班(6

小時)，通過評核合格後才可報讀此課程。 

2.4.3 實習部分由教授步操章一級改為步操章二級課程。 

2.4.4 理論內容加入步操章一、二級實習試考核技巧及步規應用。 

2.4.5 實習內容加入步規應用技巧。 

  

2.5 步操高級教練課程(24 小時) 

2.5.1 參加學員需為步操教練，並獲委任 3 年或以上；需於最近三年內之步操教學及服務時數達

70 小時或以上，當中必須包括：協助分隊、區或總部教授步操章二級或三級(不少於 15 小

時)、協助總部教授 OBTC 步操訓練課程(不少於 15 小時)及曾擔任大會操司令官/區或總部

步操章考核之考官/步操比賽技巧評判(不少於 10 小時) 

2.5.2 課程內容增加步操章三級實習試考核技巧、步規操比賽技巧訓練、實習學員需協作教授一

期步操章三級課程並取得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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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步操教練續任 

2.6.1 各級步操教練資格續任要求 

 曾被委任為步操教練之現役註冊導師 

 每一任期為三年。 

 在三年任期內須完成不少於 30 小時步操訓練的教學及服務時數(其中必須有不少於 15

小時的*服務時數)，並須參加不少於三個不同題目的步操複修課。(該等複修課如要考核

則需取得合格分數。) 
*服務時數之項目包括：擔任總部舉辦之導師訓練課程教練、擔任步操章一級或十架章步

操訓練部份之外派觀察員、協助步操比賽事務、步操章實習試考核、對外的升旗典禮或

創辦人紀念日旗隊等。 

(生效日期：於 2020 年 4 月 1 日至 5 月 31 日申請下年度(同年 9 月 1 日起)續任步操教

練者，必須達到新修訂之要求。) 

  

2.7 步操教練晉升安排 

2.7.1 由步操教練晉升至步操高級教練 

 須持有有效步操高級教練證書。 

 申請晉升前的一年內，須完成不少於*30 小時有關步操訓練的服務時數 及 最少負責帶

領/參加兩個不同題目的步操複修課。(該等複修課如要考核則需取得合格分數) 

  *30 小時有關步操訓練的服務時數並不包括步操高級教練課程的實習時數。 

2.7.2 由步操高級教練晉升至步操資深教練 

 最少持有高級步操教練資格三年或以上，任內主動帶領各項步操訓練課程及協助培訓其

他步操教練工作。 

 申請升級前的一年內，須完成不少於 45 小時有關步操訓練的服務時數 及 最少負責帶

領三個不同題目的步操複修課。 

  

2.8 各級課程報讀豁免安排 (於 2016 年 12 月起生效) 

2.8.1 導師基本訓練課程-步操體驗課程 

 持中級組步操章一級或已完成高級組十架章步操訓練部份，可豁免修讀此課程。 

  (但須參與相關課程考核) 

2.8.2 基本步操訓練課程 

 持中級組步操章一級或已完成高級組十架章步操訓練部份，並已完成導師基本訓練課程

-步操體驗課程，可豁免修讀此課程。 

 如導師於其他制服團隊或紀律部隊持有同等資歷，可遞交證明文件申請豁免修讀此課

程。 

  (但須參與相關課程考核) 

2.8.3 進深步操訓練課程 

 持中級組步操章二/三級或已完成橄欖章/荊冕章步操訓練部份，可豁免修讀此課程。 

 如導師於其他制服團隊或紀律部隊持有同等資歷，可遞交證明文件申請豁免修讀此課

程。 

  (但須參與相關課程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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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4 步操教練訓練課程技巧先修班 

 在進深步操課程以優異等級畢業的學員可豁免修讀此課程。 

2.8.5 步操教練訓練課程 

 沒有豁免 

2.8.6 步操高級教練訓練課程 

 沒有豁免 

  

2.9 步操工作坊及複修課 

2.9.1 針對各級教練步操需要，每年定期由總部舉辦各類專題步操工作坊及複修課，每年最少四

次，由各級教練主領，或邀請其他制服團隊專業導師示範分享。建議課題： 

a. 步操章一級動作技巧 

b. 步操章二級動作技巧 

c. 步操章三級動作技巧 

d. 旗隊步操 

e. 小隊司令員步操 

f. 分隊、學校及金紫荊廣場升旗禮 

g. 崇拜及慶典步操 

h. 創辦人紀念日會操 

i. 花式步操 

j. 步操比賽動作技巧 

k. 短棒操 

l. 步規操 

m. 步操章一級考核技巧 

n. 步操章二級考核技巧 

o. 步操章三級考核技巧 

p. 步操教材分享 
 

 

3. 對外步操服務及交流活動 

3.1 由總部委任儀仗隊統籌，並與步操專責小組籌組各個對外步操服務及交流活動。 

 

4. 步操訓練教材 

4.1 對應現有步操手冊內容，將邀請儀仗隊作示範，製作教學影碟附加於步操手冊內，方

便導師及隊員參考。 

  

4.2 設立各級步操章考試試題及模擬試卷資料庫，供各步操教官參考。 

  

4.3 向各級教官徵求有效的步操訓練教材，設立資料庫，並開辦相關的工作坊以作分享。 

 

5. 其他 

5.1 加入不同類型的步操內容 

5.1.1 增設多些有趣及多元化的步操訓練內容，例如：花式步操、短棒操、步規操、旗操等。

並以工作坊形式與各分隊導師分享。 
 


